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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2005年 4月 19日的會議  

 
有關《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最近發展  

的背景資料簡介  
 

 
引言  
 
  2001年 12月，行政長官獲中央人民政府 (下稱 “中央政府 ”)同意
在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之間成立類似自由貿易區
的機制。經過一連串磋商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下稱 “《安排》”)第一階段於 2004年 1月 1日落實，而第二階段
則於 2005年 1月 1日起生效。雙方會透過持續磋商，逐步擴闊及充實《安
排》的內容。由財政司司長及中央政府商務部副部長出任主席的聯合

指導委員會亦已成立，負責監督《安排》的整體協調工作。  
 
 
《安排》的範圍  

 
貨物貿易  
 
2.  在《安排》第一及第二階段下，內地撤銷 2005年內地稅號中
1 108個稅則號列的香港產品的進口關稅。享有零關稅的產品類別包括
首飾、紡織及成衣製品、電子組件、鐘錶、食品及飲品和藥物。  
 
3.  為方便業界享用《安排》下的零關稅優惠，政府當局根據《商

品說明條例》 (第 362章 )制定下述附屬法例，使一些產品的來源標記規
定與《安排》的原產地規則趨於一致：  

 
(a) 《 2003年商品說明 (原產國家 )(手錶 )(修訂 )令》(2003年第

233號法律公告 )；  
(b) 《商品說明 (製造地方 )(織片成衣 )公告》 (2003年第 234號

法律公告 )；  
(c) 《商品說明 (製造國 )(織片成衣 )令》 (2004年第 157號法律

公告 )；  
(d) 《商品說明 (製造國 )(紡織品製成品 )令》 (2004年第 186號

法律公告 )；及  
(e) 《商品說明 (製造地方 )(紡織品製成品 )公告》 (2004年第

187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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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  
 
4.  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內地給予從事 18個服務行業的香港公司
優先市場准入待遇。該等行業包括會計、銀行、建築及房地產、保險、

法律、物流、醫療及牙醫、證券及電訊。隨《安排》第二階段於 2005
年 1月 1日起實施，對於擁有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設立的個體工
商戶，內地已撤銷有關的地域限制及擴大可經營的服務界別。市場准

入安排的適用範圍亦會伸延至 8個新增行業，包括機場、文化娛樂、信
息技術、專利代理及商標代理。同時，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磋商開放

服務貿易時，爭取專業資格互認屬於其中一部分，但一直分別進行。  
 
貿易投資便利化  
 
5.  香港與內地已同意加強雙方在 7個主要範疇的合作，包括通關
便利化、電子商務、貿易投資促進，以及法律法規透明度。  
 
6.  有關最近推出的便利化措施，商務部於 2004年 9月 6日公布一
項新政策，藉以鼓勵及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及澳門投資及拓展業務。

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商務部會下放權力，賦權省級的商務部門審批

有意在香港開辦企業的內地企業所提出的申請，而無須由商務部親自

審批。  
 
 
議員考慮的關注事項  
 
工商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7.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6月 30日、 10月 13日、 2004年 5月 10日
及 10月 19日的會議席上密切跟進《安排》實施的情況。事務委員會亦
於 2005年 2月 15日考慮政府當局就《安排》的影響所進行的初步評估。
委員大致上歡迎《安排》的實施，並殷切期望確保香港能充分善用《安

排》帶來的機遇。  
 
經濟利益  
 
8.  政府當局預期《安排》會提高香港對希望進軍內地市場的海

外投資者的吸引力。由於用以計算某些產品 (例如鐘錶 )是否合資格享有
零關稅的附加值百分率公式會把在香港投放的設計、研究及專利等成

本計算在內，委員察悉到零關稅優惠可吸引一些品牌產品在香港進行

生產，或高增值或知識產權為重要內容的活動在香港進行。有關《安

排》對本地經濟的影響，初步報告顯示《安排》有助增加出口值，提

高邊際利潤及擴充本地的生產規模。然而，基於本港製造業屬於資本

密集行業，《安排》對就業方面的影響相對較小。部分委員亦建議政

府當局應成立由政府代表及商界領袖組成的高層委員會，研究如何充

分把握《安排》所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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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開放措施  
 
9.  事務委員會察悉，《安排》是一個開放及不斷發展的平台。

香港特區政府承諾會繼續與內地磋商，以期擴闊《安排》的範圍。一

些委員曾就個別行業提出關注，例如 “設計 ”本身應否納入開放服務貿
易的其中一個特定行業。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與內地商討可否把香港

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成立合資企業經營增值電訊服務時最多可擁有該企

業 50%股權的門檻調高。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並重申會繼續向內
地當局爭取推行進一步的開放措施。  
 
《安排》的推廣  
 
10.  基於《安排》的重要性，委員特別提到有需要向本地及外國

投資者加強對《安排》的宣傳及推廣工作。就此方面，政府當局已向

委員保證會全力推廣《安排》。投資推廣署及特區政府各駐海外經濟

貿易辦事處已把《安排》帶來的商機納入為其推廣工作的重要一環。

委員亦察悉，貿易發展局、多個業界組織及商會亦積極參與推廣《安

排》，例如自行或與政府合作舉辦關於《安排》的專題研討會。  
 
11.  事務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加強發放有關《安排》的資訊，使商

界 (尤其中小型企業 )得以受惠。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正與內地當
局緊密合作，以提高傳送官方資料 (尤其有關規則及法規的資料 )的透明
度及效率。委員察悉，現時公眾可透過工業貿易署網頁的超連結，連

接廣東省全部 21個市的官方網頁。  
 
《安排》帶來的機遇  
 
12.  為了讓香港能充分把握《安排》帶來的機遇，部分委員促請

政府當局制訂新政策措施及加強其支援工作。例如，為鼓勵本地廠商

把生產基地遷回或設於香港，政府當局應考慮在批地、稅項及機器投

資等方面提供優惠，以及促進技術勞工的供應。事務委員會亦認為政

府當局應加快簽發工廠登記的過程及提供較實際的支援，透過加強各

部門之間的協調，協助個別行業解決在香港設立生產基地時可能遇到

的困難。  
 
13.  有關貨物貿易，委員曾促請政府當局進一步簡化《安排》下

的原產地證書的申請程序，以鼓勵更多香港企業把握《安排》第一及

第二階段下適用於香港產品的零關稅安排而受惠。  
 
立法會會議上的討論  
 
14.  議員曾於立法會會議上就《安排》的實施提出各項質詢，範

圍包括《安排》下的產地來源證，以及協助商人把握《安排》下的商

機等。在 2003年 7月 9日，陳鑑林議員就《安排》動議的議案獲得通過。
在 2003年 11月 19日，陳婉嫻議員動議一項有關把握《安排》帶來的機
遇以增加就業的議案，該議案經丁午壽議員、李卓人議員及楊森議員

修訂後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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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議員在上述議案辯論中發言時，普遍支持《安排》的實施，

但促請政府當局制訂適當措施改善營商環境，以及協助本地企業，尤

其中小型企業，充分把握《安排》帶來的商機，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及改善經濟。  
 
 
評估《安排》的影響  

 
16.  由於委員對實施《安排》所帶來的影響表示關注，尤其是《安

排》會否帶來的經濟利益，政府當局已宣布待《安排》落實 9至 12個月
後，會就其對經濟的影響，包括對本地就業情況及各經濟界別的影響，

進行量化分析，並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17.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2月 15日向事務委員會介紹初步評估報
告，該報告是根據個人遊計劃及貨物貿易零關稅優惠的影響分析所得

的結果而擬備。當局將於 2005年 4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全面報告，內容
亦涵蓋服務貿易及有關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分析。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報告中提供資料，包括更詳細分析《安排》對本地經濟及就業的影響，

以及當局有何具體政策措施協助港商及製造商善用《安排》下的開放

措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4月 13日  


